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东南大
学成贤学院校赛 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由共青团中

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主办的大学生课外科技文

化活动中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创新创业竞赛

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校赛作为该项竞

赛的校级选拔赛，旨在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热情，选拔优秀作

品参加省级及以上竞赛。

第二条 竞赛的宗旨：培养创新意识、启迪创意思维、提升

创造能力、造就创业人才。

第三条 竞赛的目的：引导和激励高校学生弘扬时代精神，

把握时代脉搏，将所学知识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培养

和提高创新、创造、创业的意识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

高校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创

新思维和创业潜力的优秀人才。

第四条 竞赛的基本方式：学生以团队形式提交创业计划书，



学校组织评审，选拔优秀作品推荐参加省级竞赛。二级学院

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专项赛，具体规则另行制定。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竞赛成立校赛组织委员会，由学校领导、校团委及

二级学院分团委组成，负责赛事执行、材料收集、宣传推广、

评审组织等工作。

第六条 设立校赛评审委员会，由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企

业家、创业导师等组成，负责参赛作品的评审工作。

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应独立、公正地开展评审工作，并制定

相应的评审细则。

第三章 参赛资格与作品申报

第八条 参赛对象为 2026 年 7月 3日之前学籍仍在我校的在

校全日制本科生。鼓励跨专业、跨年级组队参赛。

第九条 参赛作品分为已创业类（甲类）和未创业类（乙类），

内容应属于农林、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机械能源、服务咨

询等领域。



第十条 每个团队人数不超过 10 人，每队限报 1 件作品。参

赛作品须为原创，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第十一条 已创业项目需提交营业执照、运营证明等材料；

涉及特殊行业的作品需提供相应资质证明。

第四章 评审与奖励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会对作品进行审核和决赛评审，根据创

新性、可行性、市场潜力等标准评定奖项。

第十三条 校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

第十四条 优秀作品将推荐参加“挑战杯”省级及以上竞赛。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竞赛结果公示期间接受异议投诉，如查实作品违

规，将取消获奖资格。

第十六条 本章程由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挑战杯”校赛组织

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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